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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4,086,957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本次限售股核准情况

2020年10月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了《关于核准诺德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579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5,

093,629股新股。

公司于2020年12月3日完成向1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46,956,518股。 本次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由1,150,312,097股变更为1,397,268,615股。

3、本次限售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246,956,518股股份已于2020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4、锁定期安排

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民控股” ） 认购本次发行的有限售条件的74,086,

957股股份的限售期为自2020年12月3日起18个月，现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该

部分限售股将于2022年6月6日起上市流通； 其余14名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有限售条件的172,869,

561股股份的限售期为自2020年12月3日起6个月，已于2021年6月4日解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

年6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1）。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股） 锁定期（月）

预计上市流通

时间

1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 8,695,652 6 2021.6.4

2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8,695,652 6 2021.6.4

3

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鸿道优选创新改革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391,304 6 2021.6.4

4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695,652 6 2021.6.4

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传统

15,478,260 6 2021.6.4

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分红-个人分红产品

18,260,869 6 2021.6.4

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695,652 6 2021.6.4

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公司 12,173,913 6 2021.6.4

9 张金涛 17,391,304 6 2021.6.4

10 高少臣 8,695,652 6 2021.6.4

1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913,043 6 2021.6.4

12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百合7号私募基金 8,695,652 6 2021.6.4

13

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云图优选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8,695,652 6 2021.6.4

14 梁留生 17,391,304 6 2021.6.4

15 邦民控股 74,086,957 18 2022.6.6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3704�号）核准，2022年3月8日公司向邦民控股等3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340,000,000.00股

股票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397,268,615股增加至1,737,268,615股，新增限售股340,000,000.00

股。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有效日期为2022年4月15日至2023

年4月14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根据自主行权手续

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为2022年5月20日至2023年4月14日。 截至2022年5月26日，因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行权，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737,400,305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414,086,957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1,323,313,348股。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2022年5月26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

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邦民控股承诺认购的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

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邦民控股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情况。

此外，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邦民控股承诺2021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即2022年3月8

日-2022年9月8日）不存在减持诺德股份股票的计划，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后，邦民控股将严格履行上述

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如下：

诺德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其上市流通不存在实

质性障碍；诺德股份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时做出的承诺；诺德股份本次解禁

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诺德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

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4,086,9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6%；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6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114,086,957 6.57% 74,086,957 40,000,000

小计 114,086,957 6.57% 74,086,957 40,000,000

七、股本变动结构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截至2022年5月26日)

变动数（股）

本次上市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14,086,957 23.83% -74,086,957 340,000,000 19.5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3,313,348 76.17% 74,086,957 1,397,400,305 80.43%

三、股份总数 1,737,400,305 100.00% 0 1,737,400,305 100.00%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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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30-17: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为落实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无法在原定会议召开地

点设置现场会议，现场会议的召开方式调整为以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通讯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书贵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通讯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 代表股份611,125,49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2.7188％。 其中：通过通讯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86,815,1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3.05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 代表股份424,310,38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9.66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33人，代表股

份153,744,62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7470％。 其中：通过通讯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

股份49,200,77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439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人，代表股份

104,543,85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3078％。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河南金

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出

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通讯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提案：

提案1.00《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08,806,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06％；反对

2,198,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98％；弃权120,19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425,7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918％；反对2,198,6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301％；弃权120,19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08,810,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12％；反对

2,194,8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91％；弃权120,19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429,5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942％；反对2,194,8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76％；弃权120,19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603,037,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65％；反对

7,967,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038％；弃权120,19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56,5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7393％；反对7,967,9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826％；弃权120,19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8,914,1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82％；反对

1,979,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38％；弃权232,28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53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617％；反对1,979,0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72％；弃权232,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8,935,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17％；反对

2,069,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87％；弃权120,19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554,7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757％；反对2,069,6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62％；弃权120,19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2年度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91.49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9,796,9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6％；反对

1,312,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7％；弃权16,4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416,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359％；反对1,312,0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4％；弃权16,4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2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9,255,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40％；反对

1,853,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3％；弃权16,4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874,5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836％；反对1,853,6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56％；弃权16,4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华

控股有限公司、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西藏清控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94,593,1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89％；反对

1,475,8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527％；弃权16,4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78,82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478％；反对1,475,8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41％；弃权16,4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9.00�《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9,629,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2％；反对

1,479,4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21％；弃权16,4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248,68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270％；反对1,479,4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623％；弃权16,4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10.00�《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申请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华

控股有限公司、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西藏清控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94,742,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49％；反对

1,315,8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11％；弃权27,5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27,72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024％；反对1,315,8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04％；弃权27,5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11.00�《关于提名王翼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09,615,9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30％；反对

1,493,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3％；弃权16,4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23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182％；反对1,493,0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711％；弃权16,4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12.00�《关于推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按独立董事提名人

数分别逐项表决）》。

总表决情况：

12.01. 候选人： 选举林开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

数:610,786,460股

12.02.候选人：选举章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608,683,763股

12.03.候选人：选举杜文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608,682,76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2.01. 候选人： 选举林开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

数:153,405,590股

12.02.候选人：选举章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151,302,893股

12.03.候选人：选举杜文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151,301,899股

表决结果：林开涛先生、章融先生、杜文广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马良、陈豪鑫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

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202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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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2 － 2022/6/6 2022/6/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20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5,919,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9,747,04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2 － 2022/6/6 2022/6/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1）根据股份性质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2） 根据股东账户自行派发：西藏卫信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勇、天津京卫信康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钟丽娟、张宏。

3.�扣税说明

（1）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上述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务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

（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144元。 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账户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0.144元。

（4）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1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卫信康证券部

联系电话：0891-6601760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88013 证券简称：天臣医疗 公告编号：2021-028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2年5

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公司内部制

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

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1年11月6日至2022年5月5日，

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

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日期

买入合计

（股）

卖出合计

（股）

1 刘伟 2021年11月26日 0 699,400

2 刘伟 2021年11月29日 0 475,400

3 刘伟 2022年01月28日 0 383,500

经公司核查，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核查对象刘伟在自查期间存在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卖出公司股票的情况，其对公司

股票交易完全系其根据公司公开信息和对二级市场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卖出均发生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信息

之前，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

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不存在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公司内部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

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

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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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臣医疗” 或“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于2022年5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5月20日发送至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陈望宇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参会董事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和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中授

予条件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及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5月

27日，并同意以12.5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60名激励对象授予4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

为2022年5月27日，并同意以12.5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0名激励对象授予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授予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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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臣医疗” 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2年5月27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5月20日发送至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沈捷尔女士主持，

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参会监事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中规定的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相符，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3、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未发生不得授予/获授权益的情形，《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

5、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进行核查，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及预留授予日确定为2022年5月27日符

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本次激励计划向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2年5月27日， 授予价格为12.50元/股，

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60名激励对象授予4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同意向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2年5月27日，授予价格为12.50元/股，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授予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88013 证券简称：天臣医疗 公告编号：2021-027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东平街278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2,845,8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2,845,8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81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81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望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陈望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2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845,350 99.9990 500 0.001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600,000 99.9687 500 0.0313 0 0.0000

7

《关于公司续聘2022年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600,000 99.9687 500 0.0313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1,600,000 99.9687 500 0.0313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1,600,000 99.9687 500 0.0313 0 0.0000

11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1,600,000 99.9687 500 0.0313 0 0.0000

12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

1,600,000 99.9687 500 0.031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11、1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6、7、8、10、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上述议案已表决通过。

3.�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2021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李强、齐鹏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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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及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首次及预留授予日：2022年5月27日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50.00万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8,000万股的0.63%， 其中首次授予40.00万股， 预留授予

10.00万股。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首次及预留授予价格：12.50元/股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或“《激励计

划》” ）规定的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于2022年5月27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22年5月27日为首次及预留授予日，以12.50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6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4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向10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5月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5月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

告》，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金文龙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3、2022年5月9日至2022年5月18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

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年5月2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2年5月27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2年5月2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2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及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事宜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次授予的内容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和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

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其他情形，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5月27日，并同意以

12.5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60名激励对象授予4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5月27

日，并同意以12.5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0名激励对象授予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2、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中规定

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相符，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3）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

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

工。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

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未发生不得授予/获授权益的情形，《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

（5）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进行核查，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及预留授予日确定为2022年5月27日

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本次激励计划向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2年5月27日， 授予价格为12.50元/股，

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60名激励对象授予4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同意向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2年5月27日，授予价格为12.50元/股，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授予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3、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5月27日，该授

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确定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4）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吸引新进人才

并激励公司资深员工，有效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竞争力，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关注公司的长

远发展，确保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5月27日，并

同意以12.5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60名激励对象授予4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

5月27日，并同意以12.5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0名激励对象授予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及预留授予日：2022年5月27日

2.授予数量：50.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40.00万股，预留授予10.00万股

3.授予人数：首次授予60人，预留授予10人

4.授予价格：12.50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及归属安排情况：

（1）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

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且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按约定比例分次归

属，归属日必须为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日，但下列期间内不得归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

露之日；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期间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期间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

权益数量的比例

占当前股本总额比

例

一、首次授予情况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共60人）

40.00 80.00% 0.50%

二、预留授予情况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共10人）

10.00 20.00% 0.13%

合计 50.00 100.00% 0.63%

注：（1）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本次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

本总额的20.00%。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数量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

额的1.00%。

（2）本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

3、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相符，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4、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5

月27日，授予价格为12.50元/股，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60名激励对象授予4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

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5月27日，授予价格为12.50元/股，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授予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参照

《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授予限制性股票》，公司以Black-Scholes模型（B-S模型）作为定价模型，公司运用该模型

以2022年5月27日为计算的基准日，对本次授予的50.0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测算。 具体参数选取如

下

（1）标的股价：18.31元/股（首次及预留授予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年、2年、3年（首次及预留授予日至每期首个归属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19.21%、19.39%、19.80%、（分别采用wind全A———指数代码：881001.WI最近一年、两年、三年的年

化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50%、2.10%、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3年期的人民币存款基

准利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成本将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

照归属比例进行分期确认，且在经营性损益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需摊销的总费用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326.70 108.00 132.50 66.76 19.44

本次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

况下，本次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考虑到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

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次激励计划将对公司长期业绩提升

发挥积极作用。

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认为：根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授予已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授予的价格、人数、数量及授予日的确定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南》及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和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上述不能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按照上述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

批准与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以及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事项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不存在不符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情形。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

2、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

意见

3、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 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

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5、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关于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相关事项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8日


